
第七节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所得税处理 

【考点 1】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概念 ★ 

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是指包括土地的开发，建造、销售住宅、商业用房以及其他建筑物、附着物、配套

设施等开发产品的一系列经营活动。 

1.完工判断 

在中国境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企业，除土地开发之外，其他开发产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视为

已经完工： 

（1）开发产品竣工证明材料已报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 

（2）开发产品已开始投入使用； 

（3）开发产品已取得了初始产权证明。 

2.税务处理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产品已经完工的，应按规定及时结算开发产品计税成本并计算此前以预售方式销售开发

产品所取得收入的实际毛利额，同时将开发产品实际毛利额与其对应的预计毛利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年

（完工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考点 2】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收入的税务处理 ★★ 

一、销售收入的范围 

1.开发产品销售收入的范围为销售开发产品过程中取得的全部价款，包括现金、现金等价物及其他经济利

益。 

2.企业代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收取的各种基金、费用和附加等 

（1）凡纳入开发产品价内或由企业开具发票的，应按规定全部确认为销售收入； 

（2）未纳入开发产品价内并由企业之外的其他收取部门、单位开具发票的，可作为代收代缴款项进行管

理。 

二、销售收入的确认 

1.一次性全额收款方式 

2.分期收款方式 

3.银行按揭方式 

4.委托销售 

5.视同销售 

1.一次性全额收款方式 

应于实际收讫价款或取得索取价款凭据（权利）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2.分期收款方式 

（1）应按销售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款和付款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2）付款方提前付款的，在实际付款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3.银行按揭方式 

应按销售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款确定收入额，其首付款应于实际收到日确认收入的实现，余款在银行按揭贷

款办理转账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提示】按照银行按揭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约定为购买方提供按揭贷款担保时向银行提供的保证金（担保

金），不得从销售收入中减除，也不得作为费用在当期税前扣除，但实际发生损失时可据实扣除。 

4.委托销售 

（1）支付手续费方式 

按销售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的价款于收到受托方已销开发产品清单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2）视同买断方式 

①属于企业与购买方签订销售合同或协议，或企业、受托方、购买方三方共同签订销售合同或协议的，应比

较销售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的价格和买断价格，遵循从高原则，于收到受托方已销开发产品清单之日确认收入

的实现； 

②属于受托方与购买方签订销售合同或协议的，则应按买断价格计算的价款于收到受托方已销开发产品清单

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3）基价（保底价）并实行超基价双方分成方式 



①属于由企业与购买方签订销售合同或协议，或企业、受托方、购买方三方共同签订销售合同或协议的，应

比较销售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的价格与基价，遵循从高原则，于收到受托方已销开发产品清单之日确认收入的

实现； 

②属于由受托方与购买方直接签订销售合同的，则应按基价加上按规定取得的分成额于收到受托方已销开发

产品清单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单选题】2018年 8 月，某房地产公司采取基价并实行超基价分成方式委托销售开发产品，假设截至当年

12月 31 日，房地产公司、中介公司与购买方三方共同签订销售合同的成交额为 5000 万元，其中房地产公

司获得基价、超基价分成额分别为 4200 万元和 500 万元。房地产公司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是（  ）万

元。（2019年） 

A.4200                              

B.4500 

C.4700                              

D.5000 

答案：D 

解析：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基价（保底价）并实行超基价双方分成方式委托销售开发产品的，属于由开发企

业与购买方签订销售合同或协议，或开发企业、受托方、购买方三方共同签订销售合同或协议的，如果销售

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的价格高于基价，则应按销售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的价格计算的价款于收到受托方已销开发

产品清单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4）包销方式 

①包销期内可根据包销合同的有关约定，参照上述规定确认收入的实现； 

②包销期满后尚未出售的开发产品，企业应根据包销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款和付款方式确认收入的实现。 

5.视同销售 

企业将开发产品用于捐赠、赞助、职工福利、奖励、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人、抵偿债务、换取其他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等行为，应视同销售，于开发产品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或于实际取得利

益权利时确认收入（或利润）的实现。 

视同销售确认收入（或利润）的方法和顺序 

1.按本企业近期或本年度最近月份同类开发产品市场销售价格确定。 

2.由主管税务机关参照当地同类开发产品市场公允价值确定。 

3.按开发产品的成本利润率确定。开发产品的成本利润率不得低于 15%，具体比例由主管税务机关确定。 

 

【多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下列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开发产品收入确认时间的表述，正

确的有（  ）。 

A.采取一次性全额收款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应于实际收讫价款或取得索取价款凭据（权利）之日，确认收

入的实现 

B.采取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开发产品且付款方提前付款的，在实际付款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C.采取银行按揭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应于销售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的应付首付款日确定收入的实现 

D.采取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销售开发产品的，应于收到受托方已销开发产品清单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E.采取视同买断方式委托销售开发产品的，受托方与购买方签订销售合同的应于收到受托方已销开发产品清

单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答案：ABDE 

解析：选项 C：采取银行按揭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应按销售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款确定收入额，其首付款

应于实际收到日确认收入的实现，余款在银行按揭贷款办理转账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三、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 

1.计税毛利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确定） 

项目类型 项目所在地 计税毛利率 



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危改房 不区分 不得低于 3% 

非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危改

房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所在

地城市城区和郊区 

不得低于 15% 

地级市城区和郊区 不得低于 10% 

其他地区 不得低于 5% 

2.应纳税所得额 

（1）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取得的收入，应先按预计计税毛利率分季（或月）计算出预计毛利额，计入

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2）开发产品完工后，企业应及时结算其计税成本并计算此前销售收入的实际毛利额，同时将其实际毛利

额与其对应的预计毛利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年度企业本项目与其他项目合并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 

（3）在年度纳税申报时，企业须出具对该项开发产品实际毛利额与预计毛利额之间差异调整情况的报告以

及税务机关需要的其他相关资料。 

【提示】未售先租的，自开发产品交付承租人使用之日起，出租方取得的预租价款按租金确认收入的实现。 


